毕节博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询比
成交候选人公示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名称：毕节博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询比
二、招标人名称：毕节博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三、评审时间：2025年12月9日10时00分
四、评审地点：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联通大道交通大楼7楼会议室
五、公示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六、成交信息：
	序号
	成交候选人名称
	得分

	第一成交人候选人
	贵州源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1.50 

	第二成交人候选人
	中鼎誉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2.62 

	第三成交人候选人
	贵州金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8.16 


七、招标人名称：毕节博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联通大道交通大楼
项目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8786781226
八、公示结果异议：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未在公示期间提出的异议，招标人不予受理，异议材料未按以下内容提交的，招标人也有权不予受理：
①提出异议人和被异议人的名称，联系人、地址、电话、邮箱等；
②具体的招标异议事项及事实依据、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③提出异议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④提出异议人的署名。提出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捺印；提出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捺印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⑤提起招标异议的日期。
提出异议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招标异议事务。代理人办理招标异议事务时，除提交异议书、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提出异议人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代理的具体权限、事项和期限等。
